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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黄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山区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黄政〔2025〕3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太平湖风景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办法》已经区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黄山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20日

黄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档案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档案（以下简称“决策档案”）的规范化管理，确保决策档案齐全、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实现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相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黄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决策档案工作的领导。

第三条　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二）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

（三）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四）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决策档案是指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五条　决策档案归档范围主要包括：

（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启动程序档案：包括提出决策事项、初步可行性论证、决定是否启动、确定实施的领导组织等档案材料；

（二）决策草案的拟制档案：包括调查研究、决策事项草案，起草说明，政策解读，决策事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等规定，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程序的，同时报送社会公众提出的主要意见、专家论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和风险评估报告等材料，或者未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程序的说明，决策事项承办单位法制机构或公职律师和外聘法律顾问出具的合法性初审意见；

（三）公平竞争审查档案：包括公平竞争审查意见、对意见进行处理的情况和理由说明以及主要调研成果等档案材料；

（四）合法性审查档案：包括合法性审查意见、对意见进行处理的情况和理由说明以及主要调研成果等档案材料；

（五）集体讨论档案：包括决策机关集体讨论决定的详细会议记录、决策结果等档案材料；

（六）决策执行与公开档案：包括决策执行效果评估、决策执行责任、决策公开等档案材料。

（七）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历史记录档案材料。

第六条　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承办单位（以下简称“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决策档案的归档工作。

区档案局负责对决策档案归档工作的监督、指导和检查。

区档案馆负责决策档案的接收、保管和提供利用。

第七条　凡属决策档案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由决策承办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本单位综合档案室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禁止任何个人据为己有或拒不归档。

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明确分管领导，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决策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移交、安全保管和利用工作，同时要严格审查归档文件材料质量，确保决策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凡决策涉及两个及以上单位的，由主办单位统一归档，联办单位应当及时收集、整理本单位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并在重大行政决策办结之日起30日内向主办单位汇交原件并留存副本。

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在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10个工作日内向区档案局报送《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档案信息表》。

第八条　决策档案的整理、保管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决策档案按决策事项专项归档，按《归档文件整理规则》整理编号。

决策档案保管期限的确定，主办单位为永久，联办单位为定期。

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形成相关专业档案的整理办法和保管期限确定，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各决策承办单位综合档案室应当于决策作出后的次年度一季度前将已办结的重大行政决策形成的档案向区档案馆移交。

第十条　除涉密事项外，区档案馆应当依法按规定程序向社会开放决策档案。

第十一条　区档案局依法对决策档案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每年向区政府书面报告。

第十二条　各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决策档案归档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相应处罚或处分。

第十四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黄山区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档案管理办法》（黄政〔2018〕49号）同步废止。


黄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